关于征求《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和《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通知

为促进成都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局起草了《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和《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于2026年2月4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联系人：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智能终端处 李老师

联系电话：61885836

电子邮箱：cdsjxjznzd@chengdu.gov.cn

通信地址：成都市蜀锦路68号C栋220室

    附件：1.《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和《成都市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表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6年1月4日

附件1

成都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征集稿）
第一章  总  则

为全面推进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能级跃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生态布局，加快推进全国一流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式发展，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章  引领产业能级跃迁政策

第一条 促进产业链投资驱动。凡围绕新型显示产业开展关键材料、主要设备、面板及触控屏、终端应用产品的投资建设，且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企业，分别给予800万元、900万元、1000万元的奖励；固定资产投入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企业，按不超过3.5%的比例给予最高800万元的奖励。

第二条 协同供应链垂直整合。为新型显示企业生产首次提供自主研发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产品，形成有效供应链的企业，按照第一年销售总额的2%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销售总额连续2年同比增长20%以上的企业，按增量的2%再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第三条 拓展产品链创新应用。对首次采购新型显示产品并用于终端产品的制造企业，按第一年采购额的4%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第四条 强化生产服务业发展。围绕生产制造，提供设备维修、零部件清洗和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的企业，服务性收入达500万元的，按实际收入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服务性收入连续2年同比增长20%以上的，按增量的3%再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第三章  强化创新驱动政策

第五条 着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凡自主研发新型显示关键材料、设备制造技术、显示器件、关键技术或工艺等，且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研发投入额的20%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对自主研发显示屏成像关键技术或工艺，且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研发投入额的16%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第六条 承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对获得国家级重大专项的企业，按照国家支持额的50%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配套奖励。

第七条 加强前瞻领域技术储备。对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显示（QLED）、小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ni-LED）、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LED）、微型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OLED）、碳基显示、全息显示、3D显示、激光显示、印刷显示、柔性显示用聚酰亚胺材料（PI）、低温多晶氧化物技术（LTPO）、屏下摄像头技术、柔性折叠技术、8K芯片及设备、高速光通信芯片、超高速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器、超大功率激光器、交互传感器、纳米级光刻机、纳米级刻蚀机、纳米级光学镜片模具、光器件软件系统、8K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可穿戴产品等领域开展前瞻性技术研究的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的补助。
第四章  优化产业生态政策
第八条 发挥行业组织聚合优势。对围绕全市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态化发展，提供上下游制造协同、产学研用协作、资源数据共享、产品检验检测、行业交流与决策咨询等平台化服务的企业或行业协会，按实际投入的30%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第九条 推广行业典型应用。支持围绕新型显示产业开展工业制造、智慧教育、医疗健康、智慧交通、虚拟制作、车载、智慧康养、便民服务、低空经济、数字文旅等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打造新型显示行业融合应用案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实际投入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补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适用范围。本政策适用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显示产业类（包括新型显示、超高清视频和激光）企业和行业协会，以及符合条件的专业人才。
第十一条 重复原则。本政策与市级其他政策条款相似的，同一企业按就高不就低原则不重复享受。

第十二条 政策解释。本政策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经信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三条 有效期限。本政策自2026年3月15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成经信办〔2023〕3号）同时废止。

成都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

（意见征集稿）
一、投资驱动项目

（一）申报条件

1．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0亿元以上的（第Ⅰ类）；
2．固定资产投入在1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限于玻璃基板、掩膜版、滤光片、偏光片、柔性电路板、液晶材料、背光源、驱动IC、光学薄膜、靶材等关键材料生产项目，巨量转移、激光剥离、曝光、显影、蚀刻、蒸渡、喷墨打印、封装、检测等设备制造项目，以及激光显示、电子纸显示、量子点显示、AR/VR/MR、智能手环/手表、激光器件、触控模组、超高清设备等新型显示产品制造项目（第II类）。
（二）支持标准

1．属于第I类，且固定资产投入额达到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给予800万元、900万元、1000万元的奖励；
2．属于第Ⅱ类，且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亿元、1.5亿元、2亿元、3亿元、5亿元、8亿元的，分别给予350万元、500万元、550万元、600万元、650万元、700万元的奖励。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证明材料；

4．项目固定资产投入明细表及证明材料。

二、供应链协同项目

（一）申报条件

1．首次为下游生产提供自主研发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形成有效供应链的（第Ⅰ类）；
2．在获得首次补助后，该供应链配套能力不断增强，销售合同再实现连续2年同比增长20%以上的（第Ⅱ类）。

（二）支持标准

1．属于第Ⅰ类的，按供需方第一年销售合同总额的4%（双方各2%），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2．属于第Ⅱ类的，按销售合同总额最高年增量的4%（双方各2%），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供需合同证明材料；

4．项目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的证明材料，以及产品首次（及再次）供货形成供应链的证明材料。

三、产品链应用项目

（一）申报条件

首次采购新型显示产品并用于终端产品的制造企业。

（二）支持标准

按第一年采购合同额的4%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采购合同证明材料；

4．项目首次采购新型显示产品的证明材料。

四、生产服务项目

（一）申报条件

1．围绕生产制造，提供设备维修、零部件清洗和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的企业，首次服务性收入达500万元的（第Ⅰ类）；
2．在获得首次补助后，生产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性收入连续2年同比增长20%以上的（第Ⅱ类）。

（二）支持标准

1．属于第Ⅰ类的，按实际年收入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2．属于第Ⅱ类的，按实际年收入最高增量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提供生产服务的合同证明材料；

4．首次（及再次）生产服务和实际收入的证明材料。

五、关键技术创新项目

（一）申报条件

1．自主研发玻璃基板、液晶材料、有机发光材料、光刻胶、彩色光胶、有机化学溶剂、靶材、柔性电路板等新型显示关键材料研发，柔性显示基膜、触控模组、电子纸、精密光学镜片、光学模组、巨量像素转移、高精度异质异构工艺、高速光通信及柔性显示芯片邦定、Micro LED发光芯片等新型显示技术和设备制造技术（材料、器件），4K/8K芯片、编辑系统、摄录和存储设备、展映平台等超高清视频设备（软件、系统），大功率激光器、光刻机、键合机、刻蚀机、光电子芯片、硅光芯片、交互传感器、激光修复等器件（材料、系统），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第Ⅰ类）；
2．自主研发掩膜版、彩色滤光片、偏光片、驱动IC、相位差补偿膜、表面光学膜、圆偏光护眼、AR-HUD衍射光波导等关键材料和技术（工艺），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第Ⅱ类）。

（二）支持标准

1．属于第Ⅰ类的，按研发投入额的20%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2．属于第Ⅱ类的，按研发投入额的16%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自主研发证明材料，包括建设目标、行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分析、建设内容、系统设计、人员和进度安排、项目成果、推广应用情况、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评估等；

4．项目产业化情况，包括销售收入明细表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5．项目研发资金投入情况，包括投入明细表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六、重大专项配套项目

（一）申报条件

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部委重大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

（二）支持标准

按国家支持额的50%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配套奖励；如国家资金是分期拨付，则按实际到位资金按比例进行配套奖励。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获得重大专项支持的相关证明材料；

4．资金实际到位证明材料。

七、前瞻储备项目

（一）申报条件

1．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显示（QLED）、小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ni-LED）、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LED）、微型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OLED）、碳基显示、全息显示、3D显示、激光显示、印刷显示、柔性显示用聚酰亚胺材料（PI）、低温多晶氧化物技术（LTPO）、屏下摄像头技术、柔性折叠技术、8K芯片及设备、高速光通信芯片、超高速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器、超大功率激光器、交互传感器、纳米级光刻机、纳米级刻蚀机、纳米级光学镜片模具、光器件软件系统、8K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可穿戴产品等领域开展软课题的企业或行业协会（第Ⅰ类）；

2．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显示（QLED）、小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ni-LED）、微型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LED）、微型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Micro-OLED）、碳基显示、全息显示、3D显示、激光显示、印刷显示、柔性显示用聚酰亚胺材料（PI）、低温多晶氧化物技术（LTPO）、屏下摄像头技术、柔性折叠技术、8K芯片及设备、高速光通信芯片、超高速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器、超大功率激光器、交互传感器、纳米级光刻机、纳米级刻蚀机、纳米级光学镜片模具、光器件软件系统、8K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可穿戴产品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的企业或行业协会（第Ⅱ类）。

（二）支持标准

1．属于第Ⅰ类的，按专家评审的分值，70分以上、90分以下的给予30万元补助，90分以上的给予50万元补助；
2．属于第Ⅱ类的，项目资金投入不超过100万元的给予40万元补助，100万元以上的给予50万元补助。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实施方案相关材料，包括建设目标、行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分析、建设内容、预算及资金使用计划、自身优势、人员和进度安排、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预测等；

4．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及明细等。

5．人才上年度收入证明等相关材料。

八、公共平台项目

（一）申报条件

围绕全市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态化发展，提供上下游制造协同、产学研用协作、资源数据共享、产品检验检测、行业交流与决策咨询等平台化服务的企业或行业协会。
（二）支持标准

按实际投入的30%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补助。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实施方案相关材料，包括建设目标、行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分析、建设内容、自身优势、人员和进度安排、验收报告、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评估等；

4．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的情况；

5．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及证明材料。

九、典型应用项目

（一）申报条件

围绕全市新型显示产业开展工业制造、智慧教育、医疗健康、智慧交通、虚拟制作、车载、智慧康养、便民服务、低空经济、数字文旅等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打造新型显示行业融合应用案例。
（二）支持标准

按实际投入的3%给予最高300万元补助。

（三）申报材料

1．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2．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实施方案相关材料，包括建设目标、行业发展现状和需求分析、建设内容、自身优势、人员和进度安排、验收报告、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评估等；

4．项目招商引资、服务企业的情况；

5．项目资金投入明细表及证明材料。

十、其他

（一）本实施细则的项目申报主体，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显示产业类（包括新型显示、超高清视频和激光）企业和行业协会，以及符合条件的自然人。
（二）本实施细则所述“申报材料”是指申报政策扶持所需提供的基本材料，和政策主管部门在申报通知中要求申报单位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各上报单位对上报项目申报资料的完整性负责，申报材料的原件在项目审核、审计时使用，为便于查询、防遗失，申报材料需汇集成《成都市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金申报书》。
（三）项目申报时间原则上为每年3月底前，具体以市经信局申报通知为准，由各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当地企业申报，并把符合条件的项目行文推荐上报市经信局（会展赛事项目承担单位在外地注册的，承担单位可直接报市经信局）。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同类政策补助（奖励），项目单位不得将同一项目多头重复申报。

（四）本实施细则所述“项目资金投入”包括硬件、软件研发投入（含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系统软件及工具软件购置、外购或委托他人开发的软件费用）和开展研发的人力成本（含工资、社保、公积金，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50%），不含增值税（进项税）。
（五）为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项目补助（奖励）资金低于10万元（不含10万元）的不纳入补助（奖励）范围。
（六）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8月3日生效，有效期与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印发的《成都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成经信发〔2026〕3号）一致，由市经信局负责解释，政策咨询电话：6188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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